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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焦点

•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征收的企业所得税

• 退回已采购货物的税收处理

• 位于总部以外省份的附属分支机构从事享

有税收优惠活动的企业所得税申报

• 房地产转让活动的企业所得税

企业所得税

•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原产地规则的

新实施细则

• 原用于出口已办理海关手续并存放于保税

仓库的货物转内销的海关手续及关税处理

• 加强查验，防范假冒伪劣货物原产地，

非法贴标转运和侵犯知识产权

• 货物出口存放于境外保税仓库的税收政策

贸易与海关

• 授予当地雇员（包括外籍人士）的福利

个人所得税

个人所得税

• 公示已在越南办理税务登记的外国供应商

名单

• 适用于代表办事处的许可年费

税收管理

间接税

• 越南分包商工程监理咨询服务的增值税

• 国际运输业务活动的增值税

• 位于总部所在省份以外的其他省份实施

房地产转让活动的增值税

• 为出口加工企业提供电子元器件检验和分

类服务的增值税

外国承包商税

• 为外国专家代付费用征收的外国承包商税

• 通过外国航空公司网站购买的机票费用征

收的外国承包商税

• 借贷活动的关联交易安排及转让定价申报表

转让定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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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收管理
指引文件

公示已在越南办理税务登记的

外国供应商名单

税务总局（“GDT”）于2022年11月19

日颁布一份外国供应商名单，这些

供应商在越南没有常设机构，但已获

得税务登记以提供电子商务活动、

数位化业务和为其他服务予越南组织

和个人。

（税务总局于2022年11月19日颁布的

第357/TB-DNL号通知）

适用于代表办事处的许可年费

若公司代表办事处并无从事生产和营业活动，

则无需申报缴纳许可年费。

（平阳省税局于2022年12月2日颁布的

第18224/CTBDU-TTHT号公文）



越南税务与海关新知|2022年12月号|第4页

企业所得税（“CIT”）
指引文件

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征收的CIT

如果公司因银行存款而产生利息收入，

应在实际产生收入的纳税期间计入课税

所得额。

（河内市税局于2022年11月23日发布的

第57306/CTHN-TTHT号公文）

退回已采购货物的税收处理

如果企业将已采购但未使用或用不完的

货物退回给供应商，则应视为货物销售

活动，而不是因质量不佳而导致的退货

活动。

因此，公司在将货物回售给供应商时，

必须按照与正常销售活动相同的方式开

具发票、申报和纳税。

（平阳省税局于2022年11月11日发布的

第17307/CTBDU-TTHT号公文）

位于总部以外省份的附属分支机构

从事享有税收优惠活动的CIT申报

如果公司的附属分支机构位于总部所在

省份以外省份，并且有资格享受CIT税收

优惠，则应向直接管辖公司之税务机关

提交表03/TDNN之CIT税收结算申报表。

公司应根据表03-3A/TDNN、表03-3B/TDNN、

表03-3C/TDNN和表03-3D/TDNN确定享受

CIT税收优惠活动对应之应缴CIT税额，并

提交到附属单位分支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，

以及直接管辖公司之税务机关。

（平阳省税局于2022年11月11日发布的

第17305/CTBDU-TTHT号公文）

房地产转让活动的CIT

发生房地产转让活动时，公司无需提交

季度CIT税收申报资料，但必须根据第

80/20121/TT-BTC号实施细则第17条第2款

b点向发生房地产转让活动所在地省级

主管机构确认并暂缴季度CIT。

（平阳省税局于2022年11月17日发布的

第17527/CTBDU-TTHT号公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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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接税
指引文件

越南分包商工程监理咨询服务的

增值税（"VAT"）

如果公司是分包商，并向海外总承包商为

在越南的项目提供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服务，

则公司必须在提供服务时向总承包商按

10%税率开具发票。发票内容必须遵循

越南政府颁布的第123/2020/ND-CP号法令

第10条。

根据增值税法，在越南向境外总承包商

提供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服务不属于VAT               

退税情况。

（河内市税局于2022年11月10日发布的

第54502/CTHN-TTHT号公文）

位于总部所在省份以外的其他省份

实施房地产转让活动的VAT

如果公司位于总部所在省份以外的其他省

份进行基础设施投资项目、房屋转让等房

地产转让活动，公司必须向房地产转让活

动所在地的税务机关提交01/GTGT号表，

分别对该项目或每个单一项目（如果公司

在该省或城市有不同的房屋项目）申报VAT。

对于总公司一般制造及营业活动，公司应

使用表01/GTGT号进行申报，不包括位于

总公司所在省份以外之其他省份之房地产

转让活动。

（河内市税局于2022年11月4日发布的

第53403/CTHN-TTHT号公文）

国际运输业务活动的VAT

如果公司从事海上货物运输活动并通过海

上国际航线从越南到外国或从外国到越南

或国外，或出发点和到达点之都是在国外

无论是否直接运输，若符合规定之条件，

该营业活动可享受0%税率VAT。

（河内市税局于2022年11月15日发布的第

55346/CTHN-TTHT号公文）

为出口加工企业（“EPE”）提供电子

元器件检验和分类服务的VAT

若公司与EPE企业签署有关电子元器件

检验和分类服务合同，在符合规定条件的

情况下，可视为出口服务，适用0%税率的

VAT。

（河内市税局于2022年11月17日发布的

第55897/CTHN-TTHT号公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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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予当地雇员（包括外籍人士）的

福利PIT

• 计算PIT时，员工的春节礼物应计入

应纳税收入。PIT认列期间为员工收到

礼物的月份。

• 为外籍人士（因劳动合同终止）返国

相关个人物品运输所支付的服务费，凭

供应商在劳动合同终止后开具的发票

证明，在计算个PIT时将这笔服务费计

入该职工的应纳税收入。

（海防市税局于2022年10月17日发布的

第3300/CTPH-TTHT号公文）

个人所得税（“PIT”）
指引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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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国承包商税（“FCWT”）
指引文件

为外国专家代付费用征收的FCWT

如果越南公司代表外国公司支付外国

技术人员在越南的住宿和旅行费用，

并由外国公司直接补偿而没有产生任何

收入，则为外国公司的代付代收款不受

FCWT的约束。

（海阳省税局2022年11月25日发布的

第11261/CTHDU-TTHT号公文）

通过外国航空公司网站购买的机票

费用征收的FCWT

如果公司通过外国航空公司网站为公司

的董事/总监出差购买往返机票，则：

• 若机票是外国航空公司通过其在越南

的代理人或代办处出具，则公司无需

代表航空公司代扣代缴任何税款。

航空公司的代理人或代办处将负责

代表航空公司申报和缴纳FCWT。

• 若外国航空公司直接通过其网站向公

司出具电子机票，而不是透过在越南

的代理人或代表处，且并没有根据第

80/2021/TT-BTC号实施细则第76条、

第77条、第78条、第79条规定办理税

务登记、申报和缴纳FCWT，则公司必

须代表外国航空公司代扣代缴FCWT            

税款。

（河内市税局于2022年12月6日发布的

第59940/CTHN-TTHT号公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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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让定价
指引文件

借贷活动的关联交易安排及转让

定价申报表

参照2020年11月5日颁布的第132/2020 

/ND-CP号法令第5条规定与公司与关系

人的借贷交易将被视为关联方交易，

并受第132/2020/ND-CP号法令的约束。

公司有义务申报和确定关联交易价格，

申报关联方关系和关联交易资讯，

根据第132/2020/ND-CP号法令所附的

附录I、II、III进行申报并连同提交政府

颁布的第132/2020/ND-CP号法令第18

条规定的CIT税收结算申报表。

（河内市税局于2022年11月30日发布

的第59003/CTHN-TTHT号公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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贸易与海关
新规定指引文件

原用于出口已办理海关手续并存放于

保税仓库的货物转内销的海关手续及

关税处理

关于报关手续：

• 已办理海关手续并存放在保税仓库用于之

后出口活动的货物，企业可转让其所有权。

• 货主如需将存放在保税仓库的货物再进口

至国内市场，则需申报进口报关单文件，

显示相关报关模式，并按规定办理进口

手续。

关于关税处理：

• 企业按照相关登记海关模式办理关税处理。

• 如果从保税仓库进口到国内市场的货物是

用于出口制造活动，若符合规定条件，则

这些货物得免征进口关税，不征收VAT。

（海关总署于2022年11月14日发布的

第4826/TCHQ-GSQL号公文）

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原产地

规则的新实施细则

工贸部于2022年11月18日发布的第32/20 

22/TT-BCT号实施细则（“第32号实施细

则”），修订2022年2月18日发布的第05/ 

2022/TT-BCT号实施细则规定关于区域全

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（“RCEP”）下的

原产地货物条件。

具体，第32号实施细则：

• 将第05/2022/TT-BCT号实施细则第4条

第1款a点中的附录一（货物特定规则）

更换为本实施细则所附附录一。

• 将第05/2022/TT-BCT号实施细则第4条

第1款c点中的附录三（根据RCEP的出

口货物C/O表和经修改的C/O申报表）

更换为本实施细则所附附录二。

自2023年1月1日起第32号实施细则起效。

（工贸部于2022年11月18日发布的

第32/2022/TT-BCT号实施细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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贸易与海关
指引文件

(ii)进口货物：

✓ 审查对象：从主要市场进口用于越南

贸易/消费的食品、烈酒、啤酒、杂货、

电器和电子家居用品、化妆品、服装

和药品。

✓ 审查范围：

o 根据GDC于2019年8月13日发布的第

5189/TCHQ-GSQL号公文第1.1节指引

规定有关标签和商品原产地。

o 依据GDC于2019年8月13日发布的第

5189/TCHQ-GSQL号公文第1.1节第b.2.9

点指引，进行货物监管以防止侵犯

知识产权。

（海关总署于2022年11月14日发布的

第4823/TCHQ-GSQL号公文）

加强查验，防范假冒伪劣货物原产地，

非法贴标转运和侵犯知识产权

海关总署（“GDC”）要求各省市海关机构：

• 遵守由GDC发布的指引，例如2019年8月

13日的第5189/TCHQ-GSQL号公文、2019

年12月25日的第7988/CT-TCHQ号指令、

2021年2月24日的第906/TCHQ-GSQL号公

文和2021年12月17日的第5951/TCHQ-

GSQL号公文。

• 在清关过程中审查海关文件和实物货物

时应注意事项，如下：

(i) 出口货物：

✓ 审查对象：出口美国、欧洲国家的木制

家具、塑料制品、橡胶轮胎、刀具、

剪刀、餐具、越野摩托车等。

✓ 审查范围：根据2021年9月12日第111/ 

2021/ND-CP号法令第1条第5款和第7条

规定的货物标签和原产地。



越南税务与海关新知|2022年12月号|第11页

货物出口存放境外保税仓库的税收

政策

GDC要求GDT考虑02个选项，用于确定出

口收入认列时点和发票开具时点（当公

司开具出口报关单将货物运送到海外保

税仓库并随后将这些货物销售给其海外

合作伙伴时），即：

• 选项一：VAT发票开具时间/出口收入

认列时间为货物销售、移转所有权、

使用权给买方时（即货物实际运出境

外保税仓库的日期）。

• 选项二：VAT发票开具/出口收入认列

的时间是在完成出口报关手续并且货

物实际於越南出境時。但由于当时并

没有将货物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转让给

其他公司，公司无法开具足够信息的

合法发票。

GDC建议GDT：

- 适用选项1，因为在销售货物时，企业

将能掌握买方的充分资讯，供根据

2020年10月19日第123/2020/ND-CP号

法令规定开具合法发票。

- 提供向客户开具商业发票的时间点，

即认列收入的时间点的指引；和

- 指示公司在固定时间内通知有关销售

货物、所有权和使用权移转予海外合

作伙伴的时间点的指引（例如，提交

存放于保税仓库货物的定期报告）。

（海关总署于2022年11月18日发布的

第4916/TCHQ-GSQL号公文）

贸易与海关
指引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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